
1 
 

 

 

 

 

招標書 

02 / 03 / 2024 

學校檔號： Tuck shop2427  

執事先生：  

招標書 

承投經營學校小食部及/或食品飲品自動售賣機 

2024/2025 – 2026/2027（共3學年）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隨附「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倘 貴公司不擬接納部分條款，請於投標附

表上清楚註明。  

1. 投標表格必須一式兩份，並放置於信封內密封。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經營學校小食部及/或食品飲品自動售賣機）投標書  

2. 投標書應郵寄或親身交往 ：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九龍塘舒梨道十號 

校長收 

「學校小食部及/或食品飲品自動售賣機投標書」 

投標者須於2024年4月2日正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投票，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

書有效期為90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90天內仍未接獲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

論。  

入標者需要遞交的以下文件﹕ 

I. 承辦服務投標表格 

II. 投標附表 

貴  公司必須填妥以上文件，否則概不受理。  

3.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4.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項目時，會以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5. 競投人及其僱員和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招標有關事宜的

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

假如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

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

責。 

6. 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致電23370680與陳素文助理校長聯絡。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校長  韓佩儀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Kowloon Tong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10 Surrey Lane,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塘舒梨道 10號 

Tel: 2337 0680 

Fax: 2336 2967 

url: www.kts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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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承辦服務投標表格 

承投經營學校小食部及食品飲品自動售賣機 

學校名稱及地址：九龍塘學校（中學部）九龍塘舒梨道十號  

學校檔號 ：Tuck shop2427                                截標日期/時間：2024年4月2日正午十二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合約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

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

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 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建議租金最高的投

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亦

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下方簽署人知悉根據防止賄賂條款，其公司、其公司之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校方之僱員、校董會成員，或

負責甄選營辦商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成員包括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201 章《防止賄賂條

例》所界定的「利益」）。其公司、其公司之僱員及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校

方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其公司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2024年4月2日起計為90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 即不

再適用。  

 

第III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

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

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日期: 2024 年         月           日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 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代表人簽署及公司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 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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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第 3 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1)  

項目編號  

(2)  

物品說明/規格  

(3)  

每年承租金額 （HK$）/建議詳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備註  

承辦經營學校食物部(不包括食品飲品自動售賣機)  

期間：2024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  

(註：合約期間的公用設施服務費用、電費、水費、差餉

及地租均由營辦商負責。)  

管理學校食物部的方法及模式建議  

為食物部提供的設施(包括組合式纖維屋、牛角風扇、

滅蚊燈、餐桌及椅子等) 

其他優惠  

提供的食品及價格及可能調整價格的頻率  

承辦學校食物部或其他有關經驗  

營辦商必須依照附件二上所列的各項指引經營(上課時

間表詳見附件一)  

營辦商須配合學校活動調節營業安排； 

營辦商須負責維修食物部範圍的設備，以符合衛生環境

的規定 

當提交投標書時，請附上以下文件：  

a) 有效的商業登記/公司註冊文件影印本  

b) 有關食品售賣的許可證影印本  

c) 公司資料  

 

 

 

(十)  

(十一)  

承辦經營食品飲品自動售賣機 

(全校共4部)  

投標者須負責支付相關電費  

投標者須列出飲品種類  

為供應不同選擇給學生，這項目可能由不同公司營辦  

 

*第(二)至(六)，(八)至(九)項的詳述，如表格的空間不足夠，可另紙補充。  

校方可安排一次食物部現場環境視察，任何投標者如有興趣，可先致電本校預約。  

本公司/本人明白， 如獲得學校食物部的經營權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項目， 須負責賠償學校再覓營辦商提

供上述項目的所得租金差價。  

 

投標者：                         ___        

 

由獲授權簽署  

投標書的代表簽署：            ____                

 

日期：                         ________    

 

 

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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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上課時間表 

學校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七時半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正至下午四時正，課外活動至五時四十五分，星期六不用上課。  

一般上課時間如下：  

 

 

 

 

 

 

 

 

  

一般上課時間表  周五壓縮版 / 聯課活動日特別上課

時間表 

備註 

0730–0800 上課前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0730–0800 上課前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0800 – 0815 

 

全校早會、級會、晨讀、 

班務 收集家課等 

 0800 – 0810  

 

班務 收集家課  

0815 – 0900  第一節課  0810 – 0840  第一節課  

0900 – 0945  第二節課  0840 – 0910  第二節課  

0945 – 1000   小息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0910 – 0920  

 

小息一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000 – 1045   第三節課  0920 – 0950  第三節課  

1045 – 1130  第四節課  0950 – 1020  第四節課  

1130 – 1140  小息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020 – 1030  小息二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140 – 1225  第五節課  1030 -1100  第五節課  

1125 – 1310  第六節課  1100 – 1130  第六節課  

1310 – 1425   午膳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130 – 1140  小息三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425 – 1510  第七節課  1140 – 1210  第七節課  

1510 – 1555  第八節課  1210 – 1240  第八節課  

1555 – 1600  班主任時間 

班務及清潔課室 

 1240 – 1420  

 

午膳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600 後 放學 

留校輔導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1420 – 1430 班主任時間 

班務及清潔課室 

 

1430 – 1630  延伸學習日  

  1630起 放學 小食部可售賣食品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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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學校經營食物部的指引 

1 經營  

1.1 營業時間  

食物部的營業時間由校方或校方委任的管理委員會決定。  

星期一至五約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四十五分。課堂進行時段內，絕對不得售賣物品予學生。倘校方舉

辦活動，可要求小賣部於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及學生假期提供額外的營業時間。  

1.2 公用服務費用、電費、水費及地租差餉  

食物部經營人須負責繳付食物部的電費、水費及有關差餉地租。 

電費﹕營辦商須按食物部/自動售賣機的電錶讀數，每月量度用電量。按中電公布的非住宅用電價目計算電

力費用及燃料調整費。(可利用中電網頁www.clponline.com.hk → 工商經營→ 客戶服務→用電價目→

非住宅用電價目內「電費計算機」計算費用。) 

水費﹕營辦商須安裝水錶，每月量度用水量。按水務署公布的商業用水及排污費計算費用。 

1.3 保險  

營辦商負責辦理工作人員之勞工保險、勞工意外賠償及第三者意外保險，並須將受保公司名稱及保單編號、

內容及收據等之副本一份送存校方，如因營辦商疏忽緣故而招致校方任何有關以上方面之訴訟或損失，營

辦商同意全部負責校方一切損失。  

1.4 售價  

所有食物、汽水及飲品均不應超過公價出售，並需事先詳列物品名稱及售價，送交校方核准後方可出售。

價目表須經常張貼於食物部當眼處。營辦商存於校內之物品，校方概不負責看管。如因特別情況物品價格

需調高或增加銷售食品項目，營辦商在加價或出售前必須向管理委員會徵詢意見，獲得批准後可加價或售

賣。  

1.5 清潔  

食物部及飲食區之清潔工作，由營辦商負責每日至少清潔三次；每周清洗一次；有弄污校舍任何地方，須

即時清理妥當。營辦商應確保食物部及所有借用區域之清潔，符合衛生條例。校方可與營辦商協議清潔方

式及時間表，並隨時檢查，在須要時發出警告，如有多次重犯，校方得予以解除委託。  

1.6 員工  

經營人必須確保每一位員工在到校工作前已通過「性罪行查核」。非核准人員【包括員工家屬】不得在食

物部及校內逗留，員工不得在校內留宿，並須受本校紀律管轄。  

1.7 裝修  

營辦商應借出桌椅供學生使用，桌椅擺放範圍得由校方批准。食物部內所需各項裝修須由營辦商負責，並

應事先畫妥圖則交校方核准後，始得進行裝修。合約期滿後，營辦商亦不得擅自將各項裝修或設施拆除。

但若校方認為必須拆去者，營辦商必須在指定日期內拆除及恢復未裝修前之原狀。食物部內各裝修、設備

及所售賣的各類食物，均需符合教育局、消防署、屋宇署、機電署、衞生署、食物環境衛生署或其他有關

政府部門所訂立的條例。  

1.8 學校用品寄賣  

校方有權將學校用品例如校簿、校呔等在食物部寄賣，價格由校方決定。  

 

 

 

 

http://www.clponlin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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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售賣食品  

2.1 食物部在決定售賣物品的種類時，應首先考慮售賣物品的衛生情況。  

2.2 可售賣的食品：  

 售賣的物品應保持清潔及衛生，食物應盡量妥為包封。  

 建議的食品為鮮榨果汁、粟米杯、新鮮水果、薯蓉、礦泉水、純味低脂奶、蛋糕、包子、麵包等。  

 食物部經營人如擬售賣限制出售的食物，例如雪糕或鮮奶（許可的紙包奶牌子除外），必須向食物環境衛

生署申請領取雪糕雪條或鮮奶售賣許可證。  

 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應讓學生有選擇食品牌子的自由。 

2.3 不可售賣的食品：  

 不適宜兒童食用的食品，例如：啤酒、含酒精的飲品、香煙、咖啡。  

 如若學校有獨立的飯盒供應商，小食部不可售賣午餐飯盒。  

2.4 由於在食物部售賣的食物可直接影響學生的飲食習慣， 校方將小心選擇，並衡量食物的營養價值。校方將

要求食物部經營者：  

 少賣不健康的食物，例如：薯片和糖果， 因為這些食物除了脂肪和糖份外，並沒有多大的營養價值。  

 售賣礦泉水及純味低脂奶，並少賣汽水。  

 多賣有益的食品，如新鮮水果或果乾、豆奶、穀類早餐食品、高纖餅乾、預先包裝的清蛋糕、麵包和三文

治。  

 少賣過度包裝的食品。  

 少賣煎炸食品，以蒸煮食物為主。  

2.5 不可散賣杯裝汽水。  

 

3 學校食物部售賣預先包裝食物的衛生指引  

3.1 食物部的一般規格  

 食物部各部分，包括牆壁、地面、門、窗、天花板及其他結構，須經常保持完好、維修妥善和清潔乾淨。  

 食物部內應有足夠的照明及通風設備。  

 在可行的情況下，食物部應設有足夠數目，並由公共總水管供水的洗手盆，另備有足夠皂液的皂液器及放

置乾淨紙手巾或卷裝抹手布的設備，或設有電動乾手機，供員工洗手時使用。  

3.2 配製、處理和貯存食物  

 所有預先包裝食物須購自持牌供應商，並以原來的包裝貯存或陳列。顯示食物供應日期、貨品說明、數量、

供應商名稱和地址的購貨發票須最少保留60天，並在要求下隨時可供查閱。  

 所有預先包裝食物須妥善處理，免受污染，並隔絕灰塵及蟲鼠。  

 食物部須備有一個或多個容量適中且運作良好的雪櫃，供貯存預先包裝的易腐壞食物雪櫃內須裝設溫度計，

顯示雪櫃在食物貯存期間的溫度。食物之間須留有足夠空間，讓冷空氣流通。  

3.3 食物衛生  

 經營者須檢查食物，確保沒有蟲鼠、霉菌、異常的顏色或氣味等變壞跡象。  

 經營者須注意預先包裝食物標籤上的特別貯存指示及最低保質期。  

 雪櫃須定期溶雪和清洗。  

 食物須按先入先出的原則貯存和食用。  

 水櫃的汽水必須直立擺放，瓶口距離水面不可少於 75 毫米﹔水櫃內的水須保持清潔和定期更換。  

 供應予顧客使用的飲管均須置於製造商原有的防塵包裝或其他防塵的容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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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食物處理人員  

 食物處理人員在處理食物前和接觸不潔物品後(例如﹕清理垃圾或如廁後)，應以皂液及清水洗手20 秒，保

持雙手清潔。  

 任何身體外露部位的傷口或擦傷處，均須貼上防水膠布。如手部有損傷，可加防水手套徹底遮蔽。  

 任何人均不得在處理食物時吸煙或吐痰。  

 任何人若有傷口流膿、肚瀉、嘔吐或患有傳染病等情況出現，均須停止處理食物。 

3.5 環境衛生  

 食物部須備有足夠數量，並附有可緊閉上蓋的垃圾桶，以存放有待棄置的垃圾和廢物。  

 必須正確使用殺蟲劑。使用殺蟲劑時，確保所有用具及食物已存放在不會受污染的地方。  

 通風系統須保持清潔，並運作良好。  

3.6 遵從有關食物的法例  

 根據《食物業規例》(香港法例第一三二章，附屬法例)，出售壽司、刺身、冰凍甜點、牛奶及非瓶裝飲料等

限制出售的食品，須向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取得許可證。  

 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一三二章)，若小食部經營者所出售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與購

買人所要求的不符，而且不適合供人食用，則會被檢控。  

 

4 營辦商不得以學校名義對外發出文件，或簽訂契約等；又未獲得校方許可，不得與任何人士簽約或協議或收

受酬勞，將校內任何物品或地方轉租或轉借。  

 

5 若食物部違反合約所訂之協議，學校將先給予口頭警告；如沒有改善，學校將發出書面警告；若食物部未能於

書面警告內所要求之期限作出改善，學校有權終止合約。  

 

6 營辦商倘有任何處理不當之處，因而引致校方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指責或處罰、或損毀校譽，營辦商須

負全責及賠償，若校方認為事態嚴重得隨時終止合約而無須賠償。  

 

 

 

- 完 - 


